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转发关于印发《抗震救灾款物管理使用 
违纪违法行为处分规定》的通知 

 

直属各单位、本部各部门: 

现将中共中央纪委、监察部“关于印发《抗震救灾款

物管理使用违纪违法行为处分规定》的通知”（中纪发

〔2008〕15号）转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 

 

 

 

 

 

     二 OO八年六月十三日      
 

 

主题词：违纪  规定  通知 

广东省交通集团有限公司综合事务部     2008年 06月 13日印发 

校对人：李芳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打字：01 






















